第十一章
三條道路
寬路、窄路、聖路
通向毀滅的寬路；引到永生的窄路；什麼是生命？神性；神性與人性的關係；窄路終點的獎賞；蒙天召只限於福音時代；窄路的艱難與危險；聖路。


“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那門多麼狹窄！進入的路多麼艱難！找著的人又是多麼少！”《馬太福音》7:13,14，迪亞洛特（Diaglott）譯本。
“在那裏必有一條大道，稱為聖路。汚穢人不得經過，必專為贖民行走，行路的人雖愚昧，也不至失迷。在那裏必沒有獅子，猛獸也不登這路，在那裏都遇不見。只有贖民在那裏行走。”《以賽亞書》35:8,9。
因此，我們必須注意《聖經》中指出的三條道路，“寬路”、“窄路”和“聖路”。 
通向毀滅的寬路
對於墮落的人類來說，這條通向毀滅的寬路是最容易走的，因此稱之為寬路。六千年前，亞當（他是人類的代表）如同一個罪人被定罪而走向毀滅，開始了這條道路，九百三十年後他走到了這條路的終點——毀滅（死亡）。隨著數個世紀的流逝，這條向下墮落的道路磨得越來越光滑，人類也越來越快地走向毀滅，由於罪，這條道路一天天地變得更光亮、更粘滑，使人很容易摔倒。不僅這條道路變得更光滑，而且人類也每天都在失去生命的抵抗力，因此現在人類平均壽命大約是三十五歲。人們現在到達了這條路的盡頭——毀滅，與第一個人相比之下快了九百年。
六千年來，人類不變地順沿著這條向下的道路行進。相對來說，只有少數人曾經嘗試改變他們的路線，想追溯原路返回。但事實上，完全返回原路，要達到最初的完美已經是不可能了，然而有些人這樣做，努力的結果是值得讚揚的，且對他們來說也有收益的成果。六千年來，罪和死無情地統治著人類，驅使他們走上這條通向毀滅的寬路。直到福音時代，才有一條逃脫的道路把人帶向光明。雖然在以前的年代，希望之光都只能朦朧地以預表和影像看到，只有少數人對這希望之光欣喜而歡呼，並遵照行事，在我們的主，即救世主——耶穌基督出現之前，且在眾使徒宣佈救贖與赦罪，以及隨之而來的從死亡的毀滅中復活的好消息之前，永生不朽(immortality，不會死) 的生命仍然沒有被彰顯出來。（參看《提摩太後書》1:10）耶穌和使徒們的教誨帶來了生命之光，就是基於救贖者(基督)的犧牲和贖罪的功績，使全人類的生命得以復興(或稱復活)；他們指出這是《舊約》中許多鑑戒的重要含義。他們也帶來了永生不朽(immortality，不會死)的生命之光，這是蒙天召，賜予福音時代基督教會的獎賞。
儘管從毀滅的寬路上有一條逃脫的道路已經通過福音被揭示出來，但是由於罪導致的墮落以及被魔鬼撒旦所蒙蔽，絕大多數的人類並沒有注意到這個好消息。現在那些心懷感恩接受生命的應許 -(指生命復活)的人們，通過基督，已經引領他們走向一條開通的新路；沿著這條路，分別為聖的信徒們可以超越人類的特性，轉變為更高層次的屬性，就是靈性生命的特性。這條新的道路就是治理上帝之家的大祭司“為我們開拓的”（參看《希伯來書》10:20。我們的主稱之為：
 “引到永生的窄路”
我們的主耶穌告訴我們，因為這是條狹窄的路，許多人寧願繼續走在通向墮落的寬路上。“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艱難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在考慮到這條道路的危險和困難之前，讓我們先注意它要通向的終點——生命。如上章所述，不同層面的生物可能享有比人類或高、或低的生命形式的特性。生命是一個包羅廣泛的詞語，但是在這裏，我們的主用來指生命的最高形式，屬於神聖特性，即永生不朽(immortality，不會死)的生命，是他邀請我們去爭取的獎賞。生命是什麼？我們不僅通過自身認識到生命的存在，而且在低等的動物、甚至在植物中看到生命的運作；《聖經》告訴我們，天使和神性生命存在於更高層面的生命形式。我們要怎樣才能解釋這個包羅廣泛的定義呢？
儘管我們不能發現所有生命之泉的秘密，我們還是可以肯定地假設，神聖的上帝耶和華是一切生命的偉大源泉，他是供應所有泉水的泉源。一切的活物都由此產生，並且依靠他得生命。不論在上帝還是在他的創造物之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樣的：它是一個能源的原理，而不是一種實物。這個能源是上帝所具有的，但是這個能源在他的創造物中都是起於有特定的緣由，是上帝已經註定好了，上帝是生命的起因、創造者及泉源。因此，創造物決不是有些人想像的那樣，認為是造物主的本質或屬性的一部分或者是他的後裔，然而只不過是上帝創作的、注入了生命的作品而已。
只有在神性中的生命才是自主不受約束的、也是無限的、無止盡的、永遠持續的、既不是被創造的、也不受環境的限制，認可這樣的事實，我們就可以明白耶和華是支配人類生活與行動的自然律，必然高於那些他為要維持自己的創造物的生存而頒佈的法則和供給。正是這種只屬於神性的特質，才能用不朽(immortality，不會死)的生命，這個詞語來描述。正如上一章所述，不朽(immortality，不會死)的生命，表示不受死亡的影響，因此也是不生病、也沒有疼痛的。事實上，immortality，不朽、不會死的生命，可以用來作為上帝的同義詞。從那神聖的、永存的源泉中湧出所有的生命和賜福，湧出各種美好完美的禮物，如同大地從太陽吸收光和活力。
太陽是地球光明的巨大泉源，照亮萬物，根據被照物體的特徵，產生出各種不同的顏色和色調。同樣的陽光照在一顆鑽石上、一塊磚上、及不同種類的玻璃上，會產生顯著不同的效果。光線沒有變化，但是它所照耀的物體接收和傳導光的能力卻大不相同。生命也是一樣：所有的生命都從一個無窮的源泉中湧出。牡蠣有生命，但是它的有機體（結構組織）卻是不能獲得多少生命的那一種，就像磚頭不能反射出多少陽光那樣。這種情況在每一種更高級生命中的顯現，例如在獸類、魚類和禽類中莫不如此。因此當生命使不同的有機體（結構組織）產生活力時，這些不同的創造物就以不同的方式顯示出它們的特色來，如同陽光下的各種玻璃。
被磨光的鑽石能如此地轉變光線，以至在人們看來，光線仿佛從它本體裏面發出，如同一個微型的太陽。人也是如此，是上帝創造的傑作之一，只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他是如此完美地被創造出來，以致於只能夠用上帝提供的方法來接受和維持生命，才不會變衰老。因此，在亞當墮落之前，他比地上的任何其他創造物都更為崇高，不是因為輸入的生命原理有任何的不同，而是因為人類生命的有機體（結構組織）是更為崇高壯大。然而我們要記住，除非太陽的照射，否則鑽石就不能反射出任何光芒來；也只有生命的供應不斷地持續，人才能擁有和享受生命。人沒有與生俱來的生命：鑽石不是光的來源，那麼人更不是生命的源泉。我們自身沒有無窮無盡的生命供給，換言之，我們的生命不是永生不朽(immortal不會死)的生命，對此最強有力的證據之一，就是自從罪進入人心，死亡就在我們整個人類中沿襲下去。
在伊甸園中，人有權享用所有維持生命的樹，這是上帝所做的安排，；在安置他的這個樂園中，上帝豐富地供給了 “各樣的樹”，可以悅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創世記》2:9, 16, 17）在好作食物的生命樹中有一棵樹上的果子是被禁止吃的。儘管上帝一度禁止人吃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但是卻允許他隨意吃其他各樣樹上的果子以維持完美的生命；只因在他犯罪之後，上帝才把他與這些樹分隔開來，因此，人類走入了以死亡為懲罰的結局。參看《創世記》3:22。
由此可見，人性的榮耀與美麗是取決於生命的不斷補給，正如鑽石的美麗必須靠著陽光持續不斷地照射。當罪惡剝奪了人類生命的權力，上帝拒絕給與生命的供給，這塊寶石立即就失去了光輝和美麗，最終被墳墓剝奪了最後的一絲氣息。他的美麗如同飛蛾一樣耗費歹盡。（參看《詩篇》39:11）如同光消失時鑽石就會失去美麗和光輝，因此當上帝拒絕給與生命的供給，人也便失去了生命。“但人死亡而消滅［生命消失］。他氣絕，竟在何處呢？”（《約伯記》14:10）“他兒子得尊榮，他也不知道。降為卑，他也不覺得。”（同上，21節）“因為在你所必去的陰間，沒有事工，沒有謀算，沒有知識，也沒有智慧。”（《傳道書》9:10）。
但是，由於救贖者提供了贖價並代付了死亡的懲罰，所以當公義的日頭帶著醫治之能出現時，那寶石一定會恢復美麗，再次完美地反映出造物主的形象。（參看《瑪拉基書》4:2）正是由於贖罪的祭品，即基督的犧牲，才會使“所有的死人都將從墳墓中出來。”萬物都將復興；最初是為萬物提供復興的機會，最終是對所有將順從救贖者的人們，他們都將會達到人類的完美。
然而，這並不是耶穌所指的到達窄路終點時獲得的獎賞。從其他經文中我們認識到，應許給那些走在窄路之人的獎賞是“神聖的特徵”，即是在自己有生命(自有永有的生命)、也就是最高層次的生命，只有上帝才能擁有的生命，是永生不朽(immortality，不會死)的生命。多好的盼望！我們怎敢渴望有如此之高的榮耀呢？確實，沒有肯定與明確的邀請，誰也不會有如此的奢望。
從《提摩太前書》6:14-16中我們認識到，永生不朽(immortality，不會死)的生命或者神聖的特徵原先只歸上帝所有。我們讀到：“到了日期［千禧年時代］，那可稱頌獨有權能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就是那獨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裏，是人未曾看見，也是不能看見的，要將他［耶穌］顯明出來。”其他所有的生命，天使、人類、獸、鳥、魚等等，每個各體都只不過是個容器，保有每個它自己生命容量的限度，而且在特徵、能力和品質等方面有所不同，這一切都是取決於生物體（結構組織），造物主為每個生命的籌備使他得到了滿足與喜悅。
我們進一步認識到，原先獨自擁有永生不朽(immortality，不會死)的耶和華，已經把他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高升到與上帝同樣具有永生不死的神性生命；因此他現在是天父本體的真像。（參看《希伯來書》1:3）我們讀到：“因為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上帝關於“永生不朽(immortality，不會死)”的定義，就是在自己有生命(自有永有的生命)，這生命不是源自其他，也不依環境而定，而是不受約束的、是自身具有生命的］，就賜給他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命。”（《約翰福音》5:26）自從主耶穌復活後，就有了兩個（即指上帝與基督）永生不朽(immortality，不會死)的生命；同樣的生命也提供給予在福音時代中被揀選出來的羔羊的新婦，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奇異恩典！然而，並不是大多數名義上的所有教徒都能得到這個偉大的獎賞，而是只有為此獎賞奔跑的“小群”得勝者才能得到它；他們緊隨主的腳蹤；他們像主一樣，走在獻身的窄路上，甚至到死。這些首次從死亡中復活的人，將擁有神聖的屬性特徵和樣式。這種永生不朽(immortality，不會死)、不受約束、在自己有生命（自有永有）的神聖特性，正是窄路所要引到的永生生命。
這個群體不是從墳墓中復活的人；因為使徒讓我們確信，雖然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活的將是靈性的身體。這些人都將被“改變”，他們從前既有屬土的形狀和人類的特徵，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但是，什麼是靈性的身體，“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不過，“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而且同享後來“所要顯現之榮耀”。參看《約翰一書》3:2; 《歌羅西書》1:27; 《哥林多後書》4:17; 《約翰福音》17:22; 《彼得前書》5:10; 《帖撒羅尼迦後書》2:14）。
這一個能改變屬性特徵的蒙天召不僅只限於福音時代，而且是這個時代的唯一獻祭。因此，本章開始就引用了我們主的話，包括那些走在寬路上通向毀滅的所有人們，他們都不是走在通往現今已提供的唯一能得獎賞的道路上。僅有那些走在窄路上的人們才能逃脫這個世界的定罪。這條唯一得生命的道路現在開通了，但是因為艱難，只有極少數的人願意走上這條路。絕大多數的人類由於自身的脆弱，比較喜愛走在寬敞，自我滿足的容易大道上。
儘管窄路的終點就是生命和永生不朽(immortality，不會死)的神性生命，但是可以稱之為一條死亡之路，因為它的獎賞是要通過人類本性的犧牲，甚至死亡才能獲得。那是一條引到永生的死亡窄路。被分別為聖的信徒們自願放棄或者犧牲那些他們所擁有的人類權利，他們被上帝視為已免除了像亞當一樣的罪過和死亡的懲罰，在指定的日期，他們將不會與一般世人一起獲得人類真正的完美。因為“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為世人犧牲捨棄了他的生命，所以這些人與他成為共同的犧牲者。不是耶穌他的犧牲不夠而需要其他人的犧牲；而是儘管他的犧牲是完全的，這些人還是被允許與他一起服事，一起受苦，以期成為他的新婦並同作後嗣。因此，雖然世人被定死罪，且與亞當一樣必定會死，但是這個“小群”被視為是有敬虔的忠心和經由獻身犧牲的過程，如同已經描述的那樣，可以說是與基督一同死去。他們與基督一起犧牲而死是人類的屬性，為了能夠與他（基督）一同與上帝的性情有份，因此轉變成了神性的生命；因為我們相信，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他同活。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參看《羅馬書》8:17和《提摩太後書》2:11, 12。
在千禧年時代之初，那些現在走在窄路上的人們將因他們的奔跑而獲得巨大的獎賞，即是永生不朽 (immortality，不會死)的神性生命；由於具有了神聖的性情和大能，他們將在那個時代，準備好參與復興和賜福世人的偉大事工。隨著福音時代的結束，通向永生不朽(immortality，不會死)的神性生命的窄路將關閉，因為這些被揀選的“小群”所受到的試煉和考驗的目的將已完成。“現在正是悅納［希臘語dektos，合意的或者可接受的］的時候”，在這個時候（悅納的時候），獻身的犧牲者得到耶穌贖罪的功績，就如同與他一同死去，這是上帝所悅納的，他們是甜美芬芳的祭品。死亡作為對亞當的懲罰，將不會永遠容許持續下去；在千禧年時代死亡將被廢除；只有在福音時代，獻祭(獻身犧牲)才會被接受並得到獎賞。
只有作為“新造的人”，這個時代的聖徒才是走在通向生命的道路上；我們被分別為聖，以人類的肉體作為獻祭而捨生。當為人時，如果我們和基督同死，就會成為新的屬靈生命，和他同活。（參看《羅馬書》6:8）只要上帝的心意在我們之中，我們轉變了心思意念就是新生命的雛形了。
新生命是容易窒息的；保羅使我們確信，當我們通過真道從靈而生，如果仍然順從肉體活著，我們必會死（失去我們的生命），但是如果我們靠著聖靈來克服（治死）肉身的惡行（人性的傾向），我們（作為新造的人）將必得永生；因為凡被上帝的靈引導的，都是上帝的兒女。（參看《羅馬書》8:13, 14）這是一個對所有被分別為聖的人都極為重要的思想；因為如果我們與上帝建立了犧牲人類特性的盟約，如果我們的獻祭為他所悅納，那麼就無法試圖取回人類的權利了。現在這些被分別為聖的獻身者在上帝的眼裡已被視為死去，而且實際上是一定會死的，永遠不會再恢復人類的屬性。如果轉回去順從肉體而活，這是以新的靈性生命作為犧牲的代價，他們所能得到的一切只是人性微小的滿足。
總之，有許多被分別為聖的人們渴望這個獎賞，而且他們已從靈而生，但是在一些程度上被世界的誘惑、肉欲、或者魔鬼的詭計所征服。但他們尚未完全忽視擺在他們面前的獎賞，而是試圖走一條中間的道路，既要討上帝的歡心，又要得世人的好感，卻忘記了“與世俗為友，就是與上帝為敵”（《雅各書》4:4），因此教導那些為獎賞奔跑的人們就是：不要愛世界，不要互相求榮耀，而應該求從獨一之神來的榮耀。參看《約翰一書》2:15；《約翰福音》5:44。
那些熱愛當今世界，但是尚未完全棄絕主、亦未完全輕視他們盟約的人們，領受著如火般煎熬的痛苦和淨化。正如使徒對此表達的那樣，要把這樣的人交給撒但，敗壞他的肉體，使他的靈魂（新獲得的特徵）在主耶穌的日子可以得救。（參看《哥林多前書》5:5）如果能夠經由管教正確地訓練，他們最終將被接納進入靈性的生命。他們將和天使一樣，享有永恆的靈性生命，但是會失去永生不朽(immortality，不會死)的神性生命的獎賞。他們將在上帝的聖殿中服侍他，站在寶座的面前，手中拿著棕櫚樹枝。（參看《啟示錄》7:9-17）；然而，儘管這將是榮耀的，但仍將不會像得勝之“小群”的階級那樣榮耀，這個得勝的“小群”將成為在上帝國度裡的王和祭司，與寶座上的耶穌坐在一起，做他的新婦，同作後嗣，和他一起得到不朽的冠冕。
我們的道路崎嶇、險峻、狹窄，如果不在旅途的每一步都積極盡力，我們就永遠達不到終點。但是我們元帥的話帶給我們鼓勵與希望：“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參看《約翰福音》16:33; 《哥林多後書》12:9）這條窄路困難行走的原由是因為要作為淨化聖徒的準則，把“特殊子民” 分別出來，使他們成為“上帝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由於這些原因，我們要勇敢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面，以獲得憐憫和恩典，在需要時及時能得到幫助。使我們能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攫取那“榮耀冠冕”——即神性不朽（immortal不會死）的生命。參看《提摩太後書》4:8; 《彼得前書》5:4。
聖路
由於在福音時代的這個特別希望是有如此卓越的榮耀，相對來說通向那裏的道路又是那麼地艱苦難行——狹窄、每一步都被艱難和危險所阻礙，所以很少有人能找到它，也很少人能到達終點獲得這榮耀的獎賞；但是，在將來新天新地的時代裡，萬物的新管理將會完全不同。既然上帝應許不同的希望，因此也就會有通向不同希望的不同道路。通向永生不朽(immortality，不會死)的神性生命的道路是需要犧牲其他合法（不被認為是罪惡的事物）和本來的希望、雄心和渴望，即是永遠犧牲人類的屬性。但是通向這世界的復興、人類完美的這個希望的道路，只要棄絕罪：不是犧牲人類權利和利益，只是犧牲他們個人的享樂。這條道路將引領到個人的淨化和恢復到具有上帝形像的完美人類，就像罪進入世界前亞當所享有的那樣。
回到真實的完美人類的道路，它必是一條平坦和容易行走的道路；就因如此地平坦，以致誰也不會認錯路；也因為是如此地平坦，“行走的贖民和愚昧的人，也不至失迷。”（《以賽亞書》35:8，利賽Leeser譯本）；又因如此平坦，誰也不需要教訓他的鄰居，說：你該認識耶和華，因為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主。（參看《耶利米書》31:34）它被稱為“聖路” ，“一條大道”(以賽亞35:8)，一條公路，它不再是一條狹窄、險峻、崎嶇、艱難、佈滿阻障的小道，而是一條專為從容旅行的旅客所特別準備的道路，即是為旅行者行走在其上的方便和舒適而特別安排的大道。《耶利米書》31章第8、9節表明，那是一條正直的路，是為所有被贖回的人——即是為人人開放的。基督的死是為所有的人，在所有人中那些將認識和藉著利用基督的寶血贖買來的機會和蒙賜福的人，都可以走上這條聖路，實現完全恢復到人類的完美和永生的最終目標。
這些人不必再被上帝視為是因信才得以稱義，也不必再給與一個被視為是聖潔和完美的身份；因為當他們走上這條聖路時，他們就會通往真正的人類完美，而且救贖者（基督）也將會使一切的事物能更有助於人們的努力和服從，以便達到人類完美的結果，然後救贖者將以大能掌權。每個人都將根據他的需要，得到新國度智慧和完美管理的幫助。這就是贖價的真正結果。既然我們的主，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捨了自己作萬人的贖價，而且願意使萬人明白真道，並因此達到真正的完美，為什麼他不馬上為所有的人建立一條美好、寬闊的大道呢？為什麼他不移除障礙、絆腳石、隱患和陷阱呢？為什麼他不幫助罪人回到與上帝完全和好的和諧關係，卻反而以一條狹窄、崎嶇、荊棘叢生、難以找著的路取代，甚至很難走入這條路呢？一些人不能正確地分辨真理的話語，看不到現在的窄路是引領通向特別的獎賞，是為要與基督同作後嗣的“小群”，即是基督的身體(教會) ，所作的考驗和揀擇，也不明白當他們被揀選並和元首一起高升的時候，將要賜福給萬邦，而這個主題卻引起一些人非常困惑的觀念。許多人不明白上帝的計劃，卻在努力宣講一條神聖的大道、一條通向生命的坦途，其實在當前的時代裡這樣的道路並不存在，因此他們就混淆視聽，並且採取妥協態度，以真道的事實和《聖經》來迎合他們的錯誤理論。在不久的將來即將開通的聖路上，只有罪惡的事物將被禁止；但是現在那些走在窄路上旅行的人們卻當捨己，甚至必須犧牲許多不被認為是罪惡的事物，還要不斷地與重重罪惡的攻擊作戰。這是一條犧牲獻身的通道，因為在將來的時代，它就要成為一條正直的大道(聖路)。
關於這條大道(聖路)，經文意味深長地用象徵性語言描述道：“在那裏必沒有獅子，猛獸也不登這路，在那裏都遇不見。”（《以賽亞書》35:9）現在許多人欣然走在窄路上，願意要棄絕罪惡，並且追尋正義；但有多少可怕的獅子正蹲伏在路上！有一種傷風敗俗的獅子，使許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如奇裝異服的穿著、家庭中的不協調和商務利益上的種種不實的安排等方面，都是阻礙了服從良心的原則。又有引誘人酗酒的獅子，妨礙了數以千計的人們，相信他們都會高興地看到這頭獅子被趕走。禁酒主義者和戒酒工作者現在發覺手頭上這一項重大的任務，也只有在下個時代的權力和大能的管制下才能制服它。同樣可以說，在道德改革中其他有價值的努力也都是如此。“猛獸也不登這路。”那些大型公司有組織地促進自私自利、個人利益的發展而犧牲總體利益，這是不能容忍的。耶和華說： “在我聖山（王國）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以賽亞書》11:9）雖然努力克服邪惡等習性是件困難的事，但是與這個時代的窄路相比，那仍將是一條容易的道路。這些石頭（絆腳石）將都會被撿去，大旗（指真理）將為萬民豎立。（《以賽亞書》62:10）無知與迷信將成為往事，正義將得到預期的獎賞，而作惡的將得到應得的懲罰。（參看《瑪拉基書》3:15, 18）通過有益的懲罰，適宜的獎勵和清晰的指導，就像是浪子回頭，人類將得到訓練和管教，直達到人類最崇高的完美，也就是先祖亞當墮落後所失去的完美。因此，“耶和華救贖的民必歸回［從毀滅，通過聖潔莊嚴的大道］，歌唱來到錫安。永樂必歸到他們的頭上，他們必得著歡喜快樂，憂愁歎息盡都逃避。”（《以賽亞書》35:10）我們的主只提到其中的兩條道路，因為第三條路開通的日子尚未到期，正如宣佈好消息的時候，他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但是他沒有提及“復仇的日子”，因為那日子尚未來到。（比較《路加福音》4:19和《以賽亞書》61:2。）然而，現在窄路漸接近盡頭，在這黎明的曙光中，人們可以越來越清晰地看到這條正直的聖路。
迄今，我們找尋到了一條“寬路”，當今絕大多數的人們都行走在上面，受到“這個世界之王”的迷惑，引誘人誤入邪惡的體驗。我們知道，這條路被開啟是由於“一個人的不服從”，我們人類也因此而沿著它開始了匆促的旅程。我們得知，我們的主耶穌將會開通這條“聖路”，他捨自己做了萬人的贖價，把萬人從通向毀滅的“寬路”中挽救出來，用自己的寶血把他們贖回，在指定的日期，所有被贖的人們，都將是可以容易進入通行在這條“聖路”上。我們進一步發現，在當今已開通的“窄路”， 同樣是以基督寶血的功績開通的，是一條通向特別獎賞的特殊道路，而且特別被造得狹窄又艱難，為要作為那些現在被揀選，能在上帝的性情上有份，且要和我們的主耶穌在榮耀的國度裏同作後嗣的人們的考驗和訓練；不久，榮耀的國度將為萬人的賜福顯明出來。凡是有這一希望的人，就是能夠看到這個獎賞的人，與此相較之下，都會把其他所有的希望看作僅是有損的和糞土罷了。參看《腓立比書》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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